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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投资包括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 

对内投资系指：购买或处置资产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对已有生产设施的技术改造、新建生产设施、购买专利技术

等无形资产。 

对外投资系指： 

（一）独资或与他人合资新设企业的投资； 

（二）部分或全部收购其他境内、外企业股权； 

（三）对现有或新增投资企业的增资扩股； 

（四）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五）租入或租出资产； 

（六）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七）股票、基金投资、债券； 

第二条 各级公司和部门的投资申请必须符合集团公司

投资趋向，包括五个方面：1、智能化的高效工装；2、自主

智能化产品；3、集照明、信息、电器一体的具有室内系统

服务功能的集成化产品以及核心功能器件；4、自主品牌、

自主市场，形成终身客户；5、高端、顶尖人才引进。 

第三条 各级公司和部门提出的投资需求，必须组织相

关部门和人员对投资的可行性研究进行论证，组织编写《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投资的资金需求进行测算，拟定投



融资方案，各级总经理组织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

认为可行的报集团董事长或董事会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董事长认为必要时，应聘请外部机构和专

家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咨询和论证。 

第四条 各下属公司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应拟定年度资本

性投资方案的，经审核后报集团董事长（或董事会）批准后，

组织实施、落实。资本性投资包括生产设备、仪器（电子）

设备及生产经营性投资（含厂房/办公楼/宿舍/食堂等）。 

第五条 各下属公司的投资项目由下属公司总经理、公

司董事长、公司董事会和公司股东大会按照各自的权限，分

级审批。 

第六条 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对外投资等）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达到第七条标准之一的，由公司董事

长进行审批： 

（一）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下； 

（二）投资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下； 

（三）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

入的 10%以下； 

（四）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下。 

第七条 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对外投资等）

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一）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二）投资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三）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主营业务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

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 

（四）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

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第八条 第六、七条所述交易事项涉及同一标的或者同

一交易对象的，按照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第九条 交易权限超出集团公司董事会的，还需要提交

集团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需要政府部门批文的，还应同

时取得相关批文）。若交易事项提交集团董事会批准的，应

提前 7个工作日将书面资料报送集团董事会秘书启动审批程

序，若交易事项提交集团股东大会批准的，应提前 23 个工

作日将书面资料报送集团董事会秘书启动审批程序。 



第十条 在前述投资项目通过后及实施过程中，各级总

经理如发现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度、投资内容变更，以及投

资方案有重大疏漏、项目实施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不

可抗力之影响，可能导致投资失败，应及时向公司董事长报

告，对投资方案进行修改、变更或终止。 

第十一条 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或者完成后，各级总经

理应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检查，若投资项目未达到预期

效益或出现重大损失的，必须向集团董事长（或董事会）做

出书面报告。 

第十二条 各级公司使用闲散资金进行除定期存款外的

日常理财类投资的，必须经所在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审核

后，由集团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会审后报集团董事长（或

董事会）批准后才能实施，并向集团公司证券与投资部备案。 

第十三条 各级公司一律不得进行对外担保事项，各级

公司需要为下属控股公司进行担保事项，必须经所在公司财

务总监、总经理审核后，由集团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会审

后报集团董事长（或董事会）同意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后才能实施，并向集团公司证券与投资部备案。 

第十四条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将会对公司的投资行

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监督、检查。 

 

 


